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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受理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

許可案件查核表 

案件名稱  

基地資料 
區 位 縣(市)    鄉(鎮、市、區) 

申 請 總 面 積 公頃 

案件類別 

(檢核複選) 

特 定 區 位 □近岸海域 

□潮間帶 

□海岸保護區 

□海岸防護區 

□重要海岸景觀區 

□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路向海之陸域地區 

□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 

一定規模以上或

使用性質特殊 

□一定規模以上 

□ 面積： 

□ 於濱海陸地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一公頃 

□ 於近岸海域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五公頃 

□ 長度： 

□ 於濱海陸地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長度達一公里 

□ 於近岸海域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長度達五公里 

□ 高度：於重要海岸景觀區範圍內申請建築或設置設

施高度超過十點五公尺 

□ 樓地板面積：建築物容積總樓地板申請或累積利用

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 

□ 改變珊瑚礁、藻礁、海草床、河口、潟湖、沙洲、

沙丘、沙灘、泥灘、礫灘、岩岸、崖岸、岬頭、紅

樹林或海岸林等自然狀態：申請或累積面積達三百

三十平方公尺或長度達一百公尺。 

□ 使用性質特殊 

□ 排放放流水至潮間帶或近岸海域之興建工程。 

□ 於近岸海域採取土石或礦物資源之採取工程。 

□ 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之興建、

擴建工程 

□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者 

涉 及 之 階 段 □開發利用 

□工程建設 

□建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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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單位 查核事項 查核結果 備  註 

受理單位 

1.是否檢附非屬一級海岸保護區之證明文

件？ 

□是 □否  

2.是否已說明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利用原

則之符合情形？ 

□是 □否 (得加註說明) 

3.是否已說明符合海岸保護計畫或防護計

畫管制事項？ 

□是 □否 (得加註說明) 

4.是否已說明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

施？ 

□是 □否 (得加註說明) 

5.是否已說明生態環境衝擊採取避免或減

輕之有效措施？ 

□是 □否 (得加註說明) 

6.是否使用自然海岸或填海造地？或是否

已說明生態環境損失之彌補或復育措

施？ 

□是 □否 (得加註說明) 

7.檢附利用管理說明書之撰寫格式是否齊

備？ 

□是 □否  

8.是否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文件？ □是 □否  

地政 
9.是否取得計畫範圍內公私有土地及建築

物權利證明文件？ 

□是 □否  

初審意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綜合意見 

□請於         日內依初審意見補件補正 

□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 

□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，送中央主管機關駁回其申請 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
